
附件2

盐池县本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 2022年度）

项目名称 专职人民调解员生活补助

主管部门 盐池县司法局 实施单位 盐池县司法局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90 90 76.9 10 86% 8.6

    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90 90 76.9 — 86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— —

         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建立专业民事调解机构，依法公正调解，严格执行调解程序，及时有效解决各

类矛盾纠纷，将民事纠纷解决在萌芽中，降低司法成本

建立专业民事调解机构，依法公正调解，严格执行调解程

序，及时有效解决各类矛盾纠纷，将民事纠纷解决在萌芽
中，降低司法成本

绩
效

指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度指标值

（A）

全年实际值

（B）
分值 得分 得分计算方法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
出

指
标

数量指标 指标1：专职调解员人数 75人 52人 10 7

完成值达到指标值，
记满分；未达到指标

值，按B/A或A/B×该
指标分值记分。

专职人民调解员人员流动

性较大，下一年将依据《

人民调解法》和实际工作

需要强化人民调解队伍建

设、有效推进调解工作发

展

质量指标

指标1：矛盾纠纷受理率 100% 100% 5 5

1.若为定性指标，则

根据“三档”原则分
别按照指标值的100-
80%（含）、80-50%

（含）、50-0%来记

分。
2.若为定量指标，完
成值达到指标值，记

满分；未达到指标

值，按B/A或A/B×该
指标分值记分。

指标2：调解矛盾纠纷工作
完成率

≥90% ≥90% 5 5

时效指标 指标1：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/全年
2022年/全

年
10 10

成本指标
指标1：专职人民调解员生
活补助费用

90万元 76.9万元 10 8.5

效

益
指
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
指标1：群众合法权益保障
率

100% 100% 10 10

指标2：人民群众财产安全
保障率

≥90% ≥90% 10 10

可持续

影响指标
指标1：提升人民群众法治意识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20 20

满意度

指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指标1：群众满意度 ≥95% ≥95% 20 20 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

方式。

总 　　　 分 100 95.5

注：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　　2.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：分别按照指标值的

100-80%（含）、80-50%（含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　　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×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

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年度指标值（A）/全年实际值（B）×该指标分值。
　　4.请在“未完成原因分析”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。



附件2

盐池县本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 2022年度）

项目名称 人民调解及三调联动专项业务费

主管部门 盐池县司法局 实施单位 盐池县司法局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43 43 23.1 10 53.72% 5.4

    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43 43 23.1 — 53.72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— —

         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人民调解及三调联动，保障全县村社区调委会119个和75名人民调解员培训费，

定期或不定期对专职人民调解员、村调委员会主任进行培训

人民调解及三调联动，保障全县村社区调委会119个和75名

人民调解员培训费，定期或不定期对专职人民调解员、村调
委员会主任进行培训

绩
效

指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度指标值

（A）

全年实际值

（B）
分值 得分 得分计算方法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
出

指
标

数量指标 指标1：专职调解员人数 75人 52人 10 7
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
达到指标值，按

B/A或A/B×该指标
分值记分。

专职人民调解员人员流动

性较大，下一年将依据《

人民调解法》和实际工作

需要强化人民调解队伍建

设、有效推进调解工作发

展

质量指标 指标1：调解成功率 98% 98% 10 10
1.若为定性指
标，则根据“三
档”原则分别按

照指标值的100-

80%（含）、80-
50%（含）、50-

0%来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

标，完成值达到
指标值，记满
分；未达到指标

值，按B/A或

A/B×该指标分值
记分。

时效指标 指标1：业务开展时间 2022年/全年 2022年/全年 10 10

成本指标

指标1：调解成本
简易50元/件
疑难400元/件

简易50元/件
疑难400元/件

10 10

指标2：培训费用 23万元 23万元 10 10

效   

益
指   

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
指标1：提升调解员工
作积极性

100% 100% 10 10

可持续
影响指标

指标1：调解成功率 98% 98% 20 20

满意度
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
指标

群众对调解员满意度 98% 98% 20 20
同效益指标得分

计算方式。

总 　　　 分 100 97

注：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　　2.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：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-

80%（含）、80-50%（含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　　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×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
（即指标值为≤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年度指标值（A）/全年实际值（B）×该指标分值。
　　4.请在“未完成原因分析”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。



附件2

盐池县本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 2022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律师值班费

主管部门 盐池县司法局 实施单位 盐池县司法局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5 5 3.75 10 75.00% 7.5

    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5 5 3.75 — 75.00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— —

         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为政务大厅值班律师提供值班补贴，从而提高值班律师工作积极性，积极为

人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，帮助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通过为政务大厅值班律师提供值班补贴，从而提高值班律师

工作积极性，积极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，帮助人民群众
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绩
效

指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度指标值

（A）

全年实际值

（B）
分值 得分 得分计算方法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
出

指
标

数量指标 指标1：值班天数 261天 261天 20 20
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
达到指标值，按

B/A或A/B×该指标
分值记分。

质量指标 指标1：值班工作完成率 100% 100% 10 10
1.若为定性指

标，则根据“三
档”原则分别按
照指标值的100-

80%（含）、80-

50%（含）、50-
0%来记分。

时效指标 指标1：工作完成时限 2022年/全年 2022年/全年 10 10

成本指标 指标1：值班费用 5万元 3.75万元 10 7.5
第四季度律师值

班费下年度支付

效

益
指

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
指标1：人民群众知法、懂法、守

法意识增强率
100% 100% 10 10

2.若为定量指
标，完成值达到
指标值，记满

分；未达到指标

值，按B/A或

可持续
影响指标

指标1：提高值班律师工作积极性 长期 长期 20 20

满意度
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

指标

指标1：群众满意度 ≥95% ≥95% 20 20 同效益指标得分

计算方式。

总 　　　 分 100 97.5

注：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　　2.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：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-

80%（含）、80-50%（含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　　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×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
（即指标值为≤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年度指标值（A）/全年实际值（B）×该指标分值。
　　4.请在“未完成原因分析”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。



附件2

盐池县本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 2022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经费

主管部门 盐池县司法局 实施单位 盐池县司法局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36 36 36 10 100.00% 10

    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36 36 36 — 100.00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— —

         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聘请县政府法律顾问团、专职律师代理诉县政府行政诉讼和非诉讼案件；代理法
律关系复杂、因征地拆迁、土地、草原、工伤等纠纷处理；代理审查全县重大经

济合同、招商引资合同的制定、审查等问题；聘请法律咨询专家会商重大政策、
规范文件的合法合规审查、风险评估。

聘请县政府法律顾问团、专职律师代理诉县政府行政诉讼和
非诉讼案件；代理法律关系复杂、因征地拆迁、土地、草原
、工伤等纠纷处理；代理审查全县重大经济合同、招商引资

合同的制定、审查等问题；聘请法律咨询专家会商重大政策

、规范文件的合法合规审查、风险评估。

绩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度指标值

（A）

全年实际值

（B）
分值 得分 得分计算方法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

出
指

标

数量指标 指标1：聘请法律顾问团队数量 3个 3个 10 10
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
达到指标值，按
B/A或A/B×该指标

分值记分。

质量指标

指标1：政府各部门涉法涉诉案件
受理率

100% 100% 10 10
1.若为定性指

标，则根据“三
档”原则分别按
照指标值的100-

80%（含）、80-

50%（含）、50-
0%来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

标，完成值达到

指标值，记满
分；未达到指标
值，按B/A或

A/B×该指标分值

记分。

指标2：协调解决政府各部门涉法
涉诉案件成功率

≥90% ≥90% 10 10

时效指标
指标1：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完成时
间

2022年/全年 2022年/全年 10 10

成本指标 指标1：法律顾问服务费 36万元 36万元 10 10

效

益
指

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
指标1：政府经济建设法治环境保

障率
100% 100% 10 10

可持续

影响指标

指标1：促进政府经济发展，确保

政府法治建设
长期 长期 20 20

满意度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

指标

指标1：群众满意度 100% 100% 20 20 同效益指标得分
计算方式。

总 　　　 分 100 100

注：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　　2.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：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-

80%（含）、80-50%（含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　　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×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

（即指标值为≤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年度指标值（A）/全年实际值（B）×该指标分值。
　　4.请在“未完成原因分析”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。



附件2

盐池县本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 2022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普法宣传

主管部门 盐池县司法局 实施单位 盐池县司法局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8.75万元 18.75万元 18.75万元 10 100.00% 10

    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8.75万元 18.75万元 — 100.00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— —

         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加大普法宣传、提高群众知法率；创新普法宣传载体，扩大覆盖面、增强时效性

。加强对普法依法治理的工作，大力推进制度建设，完善考勤评价体系，开展法
治创建活动，确保任务落到实处

加大普法宣传、提高群众知法率；创新普法宣传载体，扩大
覆盖面、增强时效性。加强对普法依法治理的工作，大力推

进制度建设，完善考勤评价体系，开展法治创建活动，确保

任务落到实处

绩
效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度指标值

（A）

全年实际值

（B）
分值 得分 得分计算方法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

出
指

标

数量指标

指标1：举办宣传活动场次 20场 20场 10 10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
达到指标值，按

B/A或A/B×该指
标分值记分。指标2：宣传资料发放数 10000册 10000册 10 10

质量指标 指标1：全县法治宣传覆盖率 100% 100% 10 10
1.若为定性指
标，则根据“三
档”原则分别按

照指标值的100-

80%（含）、80-
50%（含）、50-

0%来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

标，完成值达到
指标值，记满

分；未达到指标

值，按B/A或

时效指标 指标1：宣传工作完成时间 2022年/全年 2022年/全年 10 10

成本指标 指标1:普法宣传费用 18.75万元 18.75万元 10 10

效

益

指
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指标1：受教育群众人数 ≥6万人 ≥6万人 10 10

可持续
影响指标

指标1：推动普法宣传工作开展程
度

持续开展 持续开展 20 20

满意度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

指标1：群众满意度 95% 95% 20 20 同效益指标得分
计算方式。

总 　　　 分 100 100

注：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
　　2.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：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-
80%（含）、80-50%（含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
　　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×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
（即指标值为≤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年度指标值（A）/全年实际值（B）×该指标分值。

　　4.请在“未完成原因分析”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。



附件2

盐池县本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 2022年度）

项目名称 社区矫正专项业务费

主管部门 盐池县司法局 实施单位 盐池县司法局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4 24 23.55 10 98.10% 9.8

    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24 24 23.55 — 98.10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— —

         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目标1：在现行法律框架内，扩大适用社区矫正措施，强化社区矫正的执行，包
括依法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、管理，确保刑罚的有效实施。             

目标2：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矫正，通过多种形式，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
为，促使其弃恶从善，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。

目标1：在现行法律框架内，扩大适用社区矫正措施，强化社
区矫正的执行，包括依法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、管
理，确保刑罚的有效实施。  目标2：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

教育矫正，通过多种形式，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，促使其

弃恶从善，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绩

效

指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度指标值

（A）

全年实际值

（B）
分值 得分 得分计算方法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产

出
指

标

数量指标 指标1：社区矫正人员数量 243人 243人 10 10

完成值达到指标

值，记满分；未
达到指标值，按

B/A或A/B×该指标

质量指标 指标1：社区矫正工作完成率 100% 100% 10 10
1.若为定性指

标，则根据“三
档”原则分别按
照指标值的100-

80%（含）、80-

50%（含）、50-
0%来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

标，完成值达到

指标值，记满
分；未达到指标
值，按B/A或

A/B×该指标分值

记分。

时效指标 指标1：社区矫正工作完成时间 2022年/全年 2022年/全年 10 10

成本指标 指标1：社区矫正专项业务经费 24万 23.55万元 10 9.8

效
益

指
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指标1:社会和谐稳定保障率 ≥90% ≥90% 10 10

指标2：重新犯罪事件发生次数 ≤1次 ≤1次 10 10

可持续

影响指标
指标1：提高矫正人员素质教育质量 长期 长期 20 20

满意度

指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指标1：矫正人员满意度 ≥95% ≥95% 20 20

同效益指标得分

计算方式。

总 　　　 分 100 99.8

注：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
　　2.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：分别按照指标值的100-

80%（含）、80-50%（含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
　　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×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
（即指标值为≤*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：年度指标值（A）/全年实际值（B）×该指标分值。

　　4.请在“未完成原因分析”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。


